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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2016年《贫困残疾人救助与

康复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残联、民政局、财政局、公安局、教育局、卫生计生委：

现将《贫困残疾人救助与康复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此页无正文）

市 残 联            市教育局           市 公 安 局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卫生计生委

                                     二〇一六年三月七日
贫困残疾人救助与康复实施办法

    为改善困难残疾人基本生活及医疗康复状况，着力提高困难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水平，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2号）、《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2016年实施33项民生工程的通知》（皖政〔2016〕25号）和《关于印发2016年<贫困残疾人救助与康复实施办法>的通知》(皖残联〔2016〕1号)精神，按照《芜湖市人民政府关于2016年实施33项民生工程的通知》（芜政〔2016〕15号）部署，制定本办法（本办法中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即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一、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

（一）补贴对象

我市范围内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低保）待遇的、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

（二）补贴原则

坚持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需求原则；

坚持补贴与最低生活保障相结合原则；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坚持属地管理、动态管理原则；

坚持应补尽补、应退尽退原则。

（三）补贴标准

2016年，对城乡低保范围内、持残疾证的残疾人给予基本生活救助，其中：一级、二级残疾人救助标准为每人每年800元；三级、四级残疾人救助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市区一、二级贫困残疾人补贴标准每人每年另增加660元，市区三、四级贫困残疾人补贴标准每人每年另增加360元。各县可参照提标标准执行，经费自行承担。补贴采取现金形式按月发放，且不计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收入。

（四）政策衔接

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同时申领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既符合残疾人两项补贴条件，又符合老年、因公致残、离休等生活补贴（津贴）条件的残疾人，可择高申领其中一类生活补贴（津贴）。

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策的残疾儿童不享受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

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纳入特困供养保障的残疾人不享受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

（五）项目管理

个人申请。申请享受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的对象须填写《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申请审批表》，提供居民户口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必须是二代证）、《最低生活保障证》，向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也可委托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向户口所在地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

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初核。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人的实际情况核实，将申请人情况在村务公开栏或社居委公开栏公示5天以上。对无异议的，在《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申请审批表》上签署意见，连同申请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低保证，报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对初核不符合条件的，要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告知原因。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在收到申报材料后，应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并公示3天以上。乡镇民政部门对补贴对象的低保资料进行复核，并在《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申请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同时将上述有关证件和证明材料一并报县级残联审批。对审核不符合条件的，要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告知原因。

县级审批。县级残联接到申报材料后，应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报对象材料的审批工作。对符合条件的，在《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申请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对不符合条件的，要书面告知原因。乡镇及县（市、区）残联一律实行网上申报及审批。

对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对象实行动态管理，按程序对补贴对象实行定期复核、适时调整。对新增符合条件的要及时办理申请、审核、审批手续。乡镇（街道）建一户一档，包括困难残疾人申请审批表原件，低保证（电子档案），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花名册。县级保留电子档案和纸质花名册。省、市、县（区）三级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基础信息数据库，县级残联负责基础信息数据库的日常管理并上报市残联。市残联将所辖县（区）的基础信息数据在规定时间内统一报省残联。严格执行月报告、季调度、年评价制度，各县（区）残联要按照规定定期向上级残联报送相关文件资料。报送情况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考核评价以平时工作为主。

（六）资金管理

实施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所需资金由省与县（区）财政按6:4比例共同分担。市区提标所需资金由市与区财政按5:5的比例共同承担。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贫困残疾人救助资金的管理，保障工作经费，确保专款专用。县（区）级残联、民政部门负责根据最终核定的享受人数和补贴标准，提出用款计划，报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按程序拨付，由县（区）级财政部门通过“一卡通”形式将省级补助和本级配套资金打卡发放至补贴对象在金融机构开设的银行账户，并注明“残补”。当年超任务指标数实施救助的，经费由各县（区）自行承担。

（七）监督审查

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工作，实行在省政府领导下的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各级残联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贫困残疾人救助对象的确定、补贴管理和实施工作。残联、民政、财政部门负责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政策制定、运行规程的指导检查及资金的测算、分配和管理；民政部门负责提供城乡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残疾人的花名册等基本情况，并及时向残联、财政通报残疾人低保对象调整情况。审计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有关工作。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受县（区）残联、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的委托，承担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各县（区）及各有关部门要按规定的范围和程序，对申请人的条件认真审查、审核、汇总，防止重、漏、错现象发生。各级残联要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从事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的工作人员应依法办事，接受社会监督。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党纪、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1. 无故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拒不审批或拖延签署初审、审核、审批意见的；

2. 违反规定为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办理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手续的；

3. 贪污、挪用、扣押、拖欠补贴资金的；

4. 套取省级财政资金的；

5. 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行为的。

对采取虚报、伪造证明材料等不正当手段骗取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的居民，情节较轻的由县残联给予批评教育，追回冒领的补贴金；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对在专项工作检查中发现有虚报补助人数套取省级补助资金的地区，依法追回套取的补助资金，并在下一年度拨付省级补助资金时再次扣减相应金额。

二、贫困残疾人康复

（一）贫困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

1. 目标任务

2016年，为全市4504名贫困精神残疾人患者提供药费补助。补助经费专项用于贫困精神残疾人治疗精神疾病的药费补助，提倡使用治疗精神疾病的第二代药物。

2. 补助标准与资金管理

每人每年1000元，所需经费由省与县（区）财政按8：2比例分担。省级补助部分，由省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方式拨付至各县级财政部门。县级残联负责审核、统计汇总补助对象基本情况，并报同级财政部门复核后，由同级财政部门负责将补助资金打卡发放至补助对象在金融机构开设的银行账户，并注明“精补”。

3. 项目管理

贫困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项目实行动态管理。补助对象基础信息和补助情况及时录入《安徽省残联民生工程信息化管理系统》，县（区）残联负责基础信息数据库的日常管理并上报。县（区）残联每年须对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并及时调整。新增补助对象本人或其监护人向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残联提出申请，填写《贫困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审批表》，同时出具以下证明材料：

（1）残疾人证（精神残疾类别）；

（2）低保证或民政部门出具的贫困证明；

（3）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

（二）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

1. 目标任务

2016年，为281名已安装辅助器具的听障、脑瘫、智障、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为85名肢体残疾儿童装配假肢矫形器和适配辅具。国家项目任务目标，待其方案确定后及时下达。
2. 补助标准

（1）听障、脑瘫、智障、孤独症等四类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费每人每年补助12000元。所需经费由省与市级财政按8：2比例分担。

（2）装配假肢矫形器的残疾儿童每人补助5000元。其中零部件及材料费占60%，制作费（诊断评估、制作和适应性训练）占40%；为适配辅具的残疾儿童每人补助1500元；其中产品购置费占90%，评估适配费（残疾现状评估、辅助器具适配、家长培训、适配教材等）占10%。以上所需经费由省级财政统筹安排。

3. 资金管理

（1）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训练、装配假肢矫形器、适配辅具等项目经费，由省财政按照各市承担的任务数及补助标准，结合省级财政分担情况，通过专项转移支付方式拨付至各市级财政部门。市配套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补助3000元/人，由市、县（区）按5:5比例承担。市财政将相关资金按项目任务数完成情况下拨至各实施单位。各县（区）可根据实际情况提标扩面，另外预算项目经费。

（2）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经费原则上应待项目完成后，由各级残联向同级财政部门申报，按规定程序予以支付。其中：康复训练费用直接支付至定点康复训练机构，辅具安装及验配等服务费用直接支付至相关服务供应单位。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保证残疾儿童康复项目顺利实施的前提下，采取项目初期预拨、项目结束评审、适时调整结算的方式，拨付资金。

（3）在定点医疗康复机构进行康复的，医疗和康复训练费用符合当地城镇居民医疗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报销项目的应由医疗保险报销，以补充康复训练经费不足部分。

（4）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各地开展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不得收取救助对象的任何康复训练费用。各县（区）可结合实际情况，适当增加残疾儿童在训期间的生活补贴，以减轻残疾儿童家庭负担。

4. 项目管理

（1）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实行动态管理。救助对象基础信息和康复情况及时录入《安徽省残联民生工程信息化管理系统》，县（区）残联负责基础信息数据库的日常管理并上报。

（2）各县（区）残联根据《关于印发安徽省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皖残联〔2012〕7号），将救助对象安排至定点机构，按规范进行康复训练。

（3）定点机构不能满足本地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时，可将残疾儿童转介至外市定点机构进行康复；目前正在外市定点机构训练或自行申请至外市定点机构训练的，经市级专家组质量评估合格后，可认定为户籍所在市的任务。

（4）严格执行《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七彩梦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中残联厅发〔2011〕25号）规定的康复训练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省、市残联会同有关部门将以此为依据对定点机构服务质量进行评估。

（5）定点机构须与每位在训儿童监护人签订康复安置协议，明确双方责任和义务，确保在训儿童训练时间、训练质量、训练安全。

（6）各相关部门和定点机构要及时将受助对象基本情况以适当方式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如有弄虚作假，将取消机构的“定点”资格。

（7）鉴于今年全面启用民生工程信息化管理系统，原要求基层申报审批过程中的各类行政性工作纸质文档需要与否，请各县（区）结合实际确定。

鼓励各县（区）根据实际，提高项目补助标准或扩大服务对象。各县（区）应根据本办法，并按照省财政厅、省残联《关于开展政府购买残疾儿童康复训练等服务的通知》（皖残联〔2014〕52号）要求，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本办法由市残联、市民政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附件：1. 2016年度贫困残疾人救助与康复任务分解表
2. 贫困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审批表

3. 省民生工程贫困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汇总表

4. 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安置（转送）考核表

5. 康复安置协议样本
附件1

2016年度贫困残疾人救助与康复任务分解表
单位：市残联                                                                                  2016年3月5日

	单位
	贫残救助(总31765人)
	贫困精神残疾人药费 补助
	残疾儿童康复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贫残救助小计
	
	补贴四类儿童康复训练（人）；不超过10周岁
	装配假肢矫形器（人）
	辅助器具适配（人）
	残疾儿童康复任务     小计（人）
	备 注

	镜湖区
	614
	1428
	491
	279
	2812
	546
	35
	5
	4
	44
	残疾儿童康复国家项目任务，待全省政策方案出来后再下达

	弋江区
	395
	977
	430
	117
	1919
	285
	15
	3
	3
	21
	

	鸠江区
	730
	2008
	345
	132
	3215
	570
	38
	7
	6
	51
	

	三山区
	319
	757
	424
	144
	1644
	208
	13
	2
	2
	17
	

	经开区
	156
	301
	142
	40
	639
	90
	5
	1
	1
	7
	

	无为县
	2318
	7458
	448
	23
	10247
	1290
	63
	12
	8
	83
	

	芜湖县
	534
	1936
	705
	280
	3455
	405
	40
	4
	6
	50
	

	繁昌县
	650
	977
	469
	413
	2509
	360
	31
	3
	4
	38
	

	南陵县
	1379
	2443
	955
	548
	5325
	750
	41
	8
	6
	55
	

	省下达任务
	7095
	18285
	4409
	1976
	31765
	4504
	281
	45
	40
	366
	


制表：                                     审核：                                       领导：

附件2

贫困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审批表（201  年）
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

	姓名
	
	性别
	
	残疾证号
	

	经济状况
	1.低保户□       2.家庭经济困难□

	医保情况
	1.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3.民政医疗救助 4.其他医疗保险□ 5.无医疗保险□

	银行帐号或一卡通号
	开户行：

帐号：

	监护人姓名
	
	与患者关系
	
	联系电话
	

	监护人

承诺
	一、保证药费补助金按规定使用；

二、监护病情，督促病人按时服药、体检和复查；

三、自觉履行监护职责，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监护人签名：       

年月日

	乡镇(街道)

残联意见
	审核人：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残联审批

意见
	审核人：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由县（市、区）残联存档

附件3
省民生工程贫困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汇总表

县（市、区）乡镇（街道）年月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残疾证号
	监护人

姓名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附件4

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安置（转送）考核表

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居委）
	儿童姓名
	
	性别
	
	残疾类别
	

	残疾人证或身份证号
	

	家长（监护人）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安置申请
	申请前（转）往定点机构接受训练。

申请人（监护人）签字：

	儿童户籍地

市残联意见
	同意转送安置。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训练起止

日期
	年    月至      年   月

	实际康复

训练时间
	□3-6个月

□6-10个月
	康复效果

机构自评
	□显效□有效□一般

	机构意见
	定点机构（签章）

年   月   日

	专家考核

评估意见
	专家组签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四份，家长（或监护人）、定点机构、残疾儿童户籍和康复训练所在地市残联各执一份。

附件5

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安置协议

为加强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管理，确保项目顺利实施，项目定点机构与受助儿童监护人订立以下协议：

一、定点机构职责和义务

1. 确保在训儿童机构受训期间的安全。

2. 确保对受助儿童按实施办法规定的时间（次数）进行训练。

3. 确保受助儿童康复质量符合有关评估标准。

二、受助儿童监护人职责和义务

1. 不随意更换定点机构或中断康复训练。

2. 按项目规定时间（次数）接送受助儿童。

3. 配合机构开展家庭康复训练，提高康复质量。

定点机构负责人签字：         受助儿童监护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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